
 

  我的自留地

关于麴氏高昌王国葡萄园土地所有制与“租酒”管
理之探讨

关于麴氏高昌王国葡萄园土地所有制与“租酒”管理之探讨 

              卫   斯（自由学者） 

         提要：葡萄园土地作为麴氏高昌王国的重要生产资料，其所有制形
态主要表现为国家对葡萄园土地的最终所有权和葡萄园主对葡萄园土地的
实际占有权，但国家对葡萄园土地的最终所有权最直接的体现还是国家对
葡萄园土地收入的分配权，即收取租酒的权力。高昌王国对葡萄园土地有
两种分配方式：（ 一）、以现实葡萄园自然面积为基础，把每一块葡萄园
按具有不同亩数的地段，分给具备一定条件的人。（二）、把适合种植葡
萄的好田作为葡萄园分给一些具备条件的人经营。官府葡萄园土地，有权
进行调整、或再分配，直至免除服役。具体表现：（一）、官府将葡萄园
作为永业田授予园主，园主有权将它传给子孙，或遗赠他人。（二）、葡
萄园土地经呈请官府批准后可以买卖。（三）、园主对自己所占有的葡萄
园土地，有权出租。《租酒帐》是一份麴氏高昌王国时期官府对新老葡萄
园主收交租酒时的“年终决算表”。其中反映出麴氏高昌王国官府对葡萄
种植业和“租酒”管理方面的一些具体政策与做法。入酒时间在“年终岁
后”之际。 

        关键词：高昌王国    葡萄园土地   租酒管理 

            高昌国，位于今吐鲁番盆地，东西300里，南北500里。西汉时
原为车师前部地，称高昌壁。前凉时始为郡县，北凉时，沮渠蒙逊在此设

郡。公元439年，北凉灭国，沮渠无讳、沮渠安周，西渡流沙来到高昌，

建立了流亡政权。沮渠氏治理高昌多年，终为柔然所并。公元460年，柔
然立阚伯周为高昌王，其后高车灭阚氏，又有张孟明、马儒等相继为王，

但时间都不长。公元499年，金城人麴嘉在此建立麴氏高昌王国。麴氏传

九世十王，至公元640年（唐贞观十四年）被唐所灭。“麴氏全盛时，南
接吐谷浑，东连敦煌，西抵龟兹，北邻敕勒（天山北麓）”⑴。 《隋书·
西域传》云：“高昌国者，则汉车师前王庭也，去敦煌十三日行。其境东
西三百里，南北五百里，四面多大山。……地多石碛，气候温暖，谷麦再

熟，宜蚕，多五果。…多葡萄酒”⑵。高昌故城在今吐鲁番市东约40公里

的哈拉和卓乡。    

      

一、麴氏高昌王国的葡萄园土地分配方式及所有制形态 

从吐鲁番出土的文书资料来看，麴氏高昌王国时期，国家对葡萄园土地的
管理是十分重视的，官府经常对葡萄园土地进行踏勘、统计、检查。葡萄
园土地作为麴氏高昌王国的重要生产资料，其所有制形态主要表现为国家
对葡萄园土地的最终所有权和葡萄园主对葡萄园土地的实际占有权，但国
家对葡萄园土地的最终所有权最直接的表现为：是官府对葡萄园土地收入
的分配权，即收取租酒的权力。 

        据一些学者研究，麴氏高昌王国的田地因质量不同而被分成常田、部
田、潢田、厚田、薄田等，葡萄园土地所占的是常田中的好田。官府按一

定方式分给具备一定条件的人。一般人受田数额较小，大约在60步至3亩6
0步之间，极个别也有多者⑶。 

        吐鲁番出土文书反映出高昌王国对葡萄园土地有两种分配方式： 

       （一）、以现实葡萄园自然面积为基础，把每一块葡萄园按具有不同

亩数的地段，分给具备一定条件的人。阿斯塔那320号墓出土的麴氏高昌
王国时期《高昌苻养等葡萄园得酒帐》（一）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这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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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 

        该文书云：“〔前缺〕……步得……保一亩六十步，苻养……武一亩
六十步，张阿富……一亩卅步，翟祐相……贾车蜜一亩六十步，……亩
六……宕廿九亩半九十步，得酒一……半。宗……二亩六十步，安保真一
半，……亩半九十……酒百八十九斛三斗七升半。……宁冯保愿二，郭阿
刍鸟一□□□一亩六十步，□一亩六……酒廿六斛二斗半。……阿狯二
亩，袁保祐一亩六十步，郑□□半亩，……酒十斛”⑷。 

        从此件文书我们不难看出，把若干人分成若干组来统计他们的得酒
量，这必定以某种事实为依据，其依据必定建立在同一组人在同一大的自

然葡萄园内都分得自己的一份。此种情况，阿斯塔那99号墓出土文书《高
昌勘合高长史等葡萄园亩数帐》更直接反映了这一点。 

        该文书云：“高长史下蒲桃（葡萄）：高长史陆拾步，畦海幢壹亩半
究（九）拾步，曹延海贰亩陆拾步，汜善祐贰亩半陆拾步，车相祐贰亩陆
拾步，麴悦子妻贰亩陆拾步，合蒲桃（葡萄）拾壹亩究拾陆步。高相伯下
蒲桃（葡萄）：高相伯贰亩，田明怀壹亩陆拾步，令狐显士壹亩半陆拾
步，索□□□□（亩）究拾步，合蒲桃柒亩究拾步。将马养保下葡萄：马
养保壹亩陆拾步，孟贞海壹亩半叁拾陆步，合蒲桃 贰 亩 半究拾陆 步。
常侍平仲下葡 萄：常 侍平仲贰亩究拾捌步，刘明达肆拾步，张憙儿贰亩
（后缺）”⑸。 

        在这里，首先需要指出《高昌勘合高长史等葡萄园亩数帐》是一件官
方文书。这件文书的内容是传令高长史、高相伯等人“下葡萄”。“勘
合”一词在这里，不能理解为是“丈量、合计高长史、高相伯等人的葡萄
园亩数”。所谓“勘合”，就是一件文书加盖印信后分为两半，当事者双
方各执一半，查验骑缝半印，作为凭证。文书整理者之所以断定此件文书
为“勘合”件，首先是从此件文书的行文格式和内容上做出判断的。再一
个就是从同一墓葬出土的其它文书如：《高昌延寿某年勘合行马表启》
（一）、（二）、（三）、（五）、（七）、（八）等文书纸边或粘接缝
背部押署有：“保、信、庆、欢、政”等字⑹。《高昌侍郎等传尼显法等
计田承役文书》接缝背部押署有“方竣”二字⑺。这些文书都是“勘合”
件之情形作出判断。 

         孙振玉先生在研究麴氏高昌王国葡萄园土地的所有制形态及其分配
方式时，曾援引《高昌苻养等葡萄园得酒帐》（一）、《高昌勘合高长史
等葡萄园亩数帐》，来说明当时“有若干人共同分了某一葡萄园并且接受
共同的约束和管理，”或者“一些人恰好独自分到一块葡萄园，而后又与
邻近葡萄园的人结合在一起接受某种共同的管理和约束，尤其是在交纳租
酒和田地管理方面。”他指出在《高昌勘合高长史等葡萄园亩数帐》这件
文书中，“不仅把若干人置于一人名下统计其葡萄亩数，而且明确写明置
于那人之‘下’”⑻。对于孙先生对此文书中“下”字的理解，笔者有不
同的看法，认为此文书中“高长史下葡萄”、“高相伯下葡萄”、“马养
保下葡萄”、“平仲下葡萄”等句中的“下”字，是一个动词。应作为
“采摘”理解。习惯上在我国北方许多地方，现在民间仍称“摘枣、摘
柿、摘葡萄”为“下枣、下柿、下葡萄”，把“卸货”叫作“下货”。在
这里“下”置于人名之后，物名之前，只能作为动词来使用。“下”在这
里有降落的意思。但这是由于人的作用葡萄才降落了下来，而不是人下面
有葡萄。所以说，“下”字在此不是作为“方位词”来使用的。此文书中
反映的情况是：高长史与畦海幢等五人的葡萄园在一起或邻近，官府下令
（通知）由他采摘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六户的葡萄园的葡萄。文书中所云高
相伯、马养保、平仲等人情况也如此。这说明：有若干人共同分得了某一
葡萄园，或某人的葡萄园与某几个人的葡萄园邻近。由某人采摘某几人葡
萄园内的葡萄，并不等于某几人和他们的葡萄园就接受某一人的约束和管
理。 

        （二）、把适合种植葡萄的好田作为葡萄园分给一些具备条件的人经

营。所谓好田，就是文书中所见的常田。阿斯塔那326号墓出土的《高昌
□污子从麴鼠儿边夏田、鼠儿从污子边举粟合劵》文书对此有所反映。 

        该文书云：“儿边夏中渠常田一亩半，亩交与夏价银钱拾陆文，田要
迳（经）壹年。赀租佰役，□悉不知；若渠破水讁，麴郎悉不知。夏田价
□□□，仰污子为鼠儿償租酒肆斛伍兜。酒□□多少，麴悉不知，仰污
了。二主合同，即共立劵。□成之后，各不得返悔，悔者一罚二入不悔者
（后略）”⑼。 

       大家知道，常田在麴氏高昌王国时期的文书里，是标志土地质量上乘
的名词。它不仅可以种植葡萄、蔬菜，而且还可以种植各种粮食作物和其
它经济作物，不像葡萄园、菜园土地那么用途专一。从这件文书我们可以

 



看到，污子从麴鼠儿那里夏取常田一亩半，并按照每亩夏价银拾陆文交与
麴鼠儿了，但后面为什么又讲“夏田价□□□，仰污子为鼠儿償租酒肆斛
伍兜”呢？很清楚，麴鼠儿这块常田是官府分给他作为葡萄园土地来经营
的，否则，不会要污子为他“償租酒肆斛伍兜”。 

        国家对葡萄园土地的最终所有权还表现在官府对葡萄园土地的控制方
面，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有官府干预民间葡萄园土地买卖和调整或再分配园

主葡萄园的纪录。阿斯塔那152号墓出土有两件民间买卖葡萄园时向官府
的书面呈请。 

         其一、《吕阿子求买桑葡萄园辞》，该文书云： 

        延昌六年丙戌□□□八日，吕阿□辞：子以人微产□甚少，见康□有

桑蒲桃（葡萄）一园，□求买取，伏愿殿下照兹所请，谨辞。        

                                             中兵参军张智寿传      

   令    听买取⑽。 

            其二、《吕浮图乞贸葡萄园辞》，该文书云： 

            延昌卅四年甲寅岁六月三日，吕浮图辞：图家□□乏，觕用不
周，於樊渠有蒲桃（葡萄）一园，迳（经）理不□，见（现）买得蒲桃
（葡萄）利□□，□惟□下悕乞贸取，以存□□听许，谨辞。 

                            通□令史麴儒 

  令听贸□⑾ 

        由此可见，民间买卖葡萄园土地是要经过官府批准的，否则，官府有
权进行干预。 

        另外，官府对葡萄园土地的最终所有权，还表现在调整或再分配园主

葡萄园土地、或免除园主服役等方面。阿斯塔那99号墓出土的《高昌侍郎
焦朗等传尼显法等计田承役文书》云： 

       “（前缺）……田二亩半役，永为业。侍郎焦朗传：张武儁寺主尼显
法田地隗略渠桃一亩半役听断除；次传张羊皮田地刘居渠断除桃一园，承
一亩半六十步役，给与张武儁寺主显法永为业。……次依卷（劵）听张令
子买张永守永安 么图渠常田一分，承四亩役；买东高渠桃一园，承一亩半
卅步役，永为业。……（后略）”⑿。 

        从上述情况来看，。官府无论是对庄园主，还是对寺院主尼，或一般
平民所种植的葡萄园土地，皆有权其进行调整、或再分配，直至免除服
役。当然，官府的所作所为也是在国家法律约束下进行的。虽然文书中没
留下这样的条文，但从园主对葡萄园土地的实际占有权方面可以反衬出这
一点。这就是说，土地的国有权不可侵犯，官府代表国家行使权力，葡萄
园土地作为麴氏高昌王国的主要生产资料，其最终所有权必须牢牢掌握在
国家或官府手中。但在实际占有和使用方面允许有一定的灵活性和多样
性。吐鲁番出土文书反映的情况主要有以下三种： 

           （一）、官府将葡萄园作为永业田授予园主，园主有权将它传给子
孙，或遗赠他人。 

           （二）、葡萄园土地经呈请官府批准后可以买卖。 

           （三）、园主对自己所占有的葡萄园土地，有权出租。 

          对于后两种情况我们在前面已经论及。第一种情况，前见《高昌侍
郎焦朗等传尼显法等计田承役文书》，此文书所记除官府将刘居渠葡萄地
一园作为永业田调整给显法外，还有“听张令子买张永守永安 么图渠常田
一分，承四亩役；买东高渠桃一园，承一亩半卅步役，永为业”语。虽然
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尚未见到园主将葡萄园土地作为祖业传给子孙的记载，

但阿斯塔那10号墓出土的《高昌延寿四年参军汜显祐遗言文书》却从另一
个角度证明了这一点。该文书云：“延寿四年丁亥岁，闰四月八日，参军



显祐身平生在时作夷（遗）言文书，石宕渠蒲桃（葡萄）壹园与夷（姨）
母。……阿夷（姨）得蒲桃（葡萄）一园，生死尽自得用”⒀。由此判
断：既然园主在死后可以将葡萄园作为遗产转赠给他人，其传给诸子孙的
情况就完全有可能存在了。 

 

          二、麴氏高昌王国的“租酒”管理与“岁后入酒”时间辩 

         

        前面我们指出，葡萄园土地作为麴氏高昌王国的重要生产资料，其所
有制形态主要表现为国家对葡萄园土地的最终所有权和葡萄园主对葡萄园
土地的实际占有权，但国家对葡萄园土地的最终所有权最直接的体现还是
国家对葡萄园土地收入的分配权，即收取租酒的权力。吐鲁番出土文书中
涉及到租酒方面的文书很多，但最具代表性的是前面我们已经提到的阿斯

塔那320号墓出土的《高昌张顺武等葡萄园亩数及租酒帐》⒁，和阿斯塔

纳24号墓出土的《高昌条列得后入酒斛斗数奏行文书》⒂。下面我们就通
过对这两件文书探讨来分析一下麴氏高昌王国的租酒管理与入酒时间。 

      《高昌张顺武等葡萄园亩数及租酒帐》（以下简称《租酒帐》），残

存四段，首尾均缺，累计文字43行，每行皆残损，内容涉及葡萄园种植数

与租酒数76户。  现将其校正后抄录如下： 

       （一）（前缺） 

       1、……亩，无租。 

       2、张武顺桃贰亩陆…… 

       3、……亩，租了。 

       4、法贞师桃叁亩陆拾步，储酒伍斛，……贰斛。 

       5、康寺僧幼桃半亩，租了。 

       6、康安得桃陆拾步，…… 

       7、……桃半亩，无租。 

       8、索祐相桃陆拾步，租了。 

       9、康崇相桃贰……储酒伍斛、得酒壹姓有拾斛。 

       10、康众憙桃壹亩□□……酒贰斛。 

     （后缺）60TAM320：01/8 

     （二）（前缺） 

       11、……拾步，租…… 

       12、……斛。 

       13、任阿悦…… 

       14、……伍斛，得酒两姓…… 

       15、……伍斛。 

       16、出提勤寺桃壹…… 



       17、……亩半，储酒肆斛，有酒捌…… 

       18、……斛。 

       19、焦庆伯桃半亩，租了。 

       20、王……租了。 

       21、史寺……叁亩半陆拾步，储酒伍斛……捌斛。 

       22、解特……亩陆拾步，有酒陆斛。 

       23、王阇……壹□陆拾步，有酒陆斛。 

       24、……桃壹（亩）陆拾步，租了。 

       25、……桃壹（亩），租了。 

       26、苏子悦桃……租。 

        27、焦文崇桃壹亩，租了。 

        28、……桃贰亩半陆拾步，租了。 

        29、□□□桃壹亩陆拾步，有酒叁…… 

        30、庆则桃贰亩半，储酒伍（斛），（得）酒两姓有贰拾陆斛。 

        31、将崇……半亩陆拾步，有酒伍斛。 

        32、崇□师桃半亩玖拾步，租了。 

        33、王……壹亩半，有酒伍斛。 

        34、宋留儿桃壹亩半，租了。 

        35、白赤头桃壹亩半，有…… 

        36、……桃贰亩，储酒捌斛，得酒两姓有叁拾斛。 

        37、康欢…… 

        38、……桃壹亩陆拾步，无租。 

        39、韩延□…… 

      （后缺）60TAM320：01/1 

      （三）（前缺） 

        40、……酒陆姓有捌拾斛。 

        41、王子相桃壹亩半，租了。 

        42、龙……步，得酒陆斛。 

        43、索寺德嵩桃贰亩，储酒捌斛，得酒壹姓…… 

        44、……寺桃壹亩半，储酒拾伍斛，得酒叁姓半有伍拾斛。 



        45、张仲祐桃壹……步，无租。 

        46、毛保谦桃贰亩半，储酒 斛，无酒。 

        47、显真师桃壹亩半陆拾……壹姓有拾伍斛。 

        48、袁保祐桃贰……无租。 

        49、麴寺尼愿崇桃贰亩，得酒……拾肆斛。 

        50、将泉庆桃壹亩，得酒…… 

        51、阿狯桃贰亩，无租。 

        52、张延嵩桃……拾步，无租。 

        53、张愿伯桃壹亩半…… 

        54、……欢桃壹亩，租了。 

        55、汜延受桃……酒伍（斛），得酒壹姓有拾贰斛。 

        56、……桃壹亩半，得酒伍斛。 

        57、……租。 

        58、王祐儿桃……酒壹姓有拾肆斛。 

        59、辛阿元…… 

        60、……延伯桃……柒斛。 

        61、白寺真净桃壹亩陆…… 

        62、……寺桃贰亩陆拾步，（得）酒柒…… 

        63、……寺桃贰亩半陆拾（步），储…… 

        64、……酒两姓得贰拾…… 

        65、……善愿无桃，得酒…… 

        66、……奴子贰…… 

        67、……僧保桃…… 

       （后缺）60TAM320：01/2 

       （四）（前缺） 

        68、……人抚军寺桃伍亩六拾步,储酒叁拾斛，得酒拾壹姓有壹佰肆
拾贰…… 

        69、……无桃，得酒两姓有贰拾柒斛。 

        70、史伯悦桃壹亩陆拾步，无租。 

        71、吕马…… 

        72、……租了。 



        73、主簿尸罗桃壹亩半，得酒肆斛伍兜。 

        74、张法儿桃壹亩半…… 

        75、……相嵩桃壹亩半，储酒伍斛，得酒壹姓半…… 

        76、隆叙桃叁亩，无租。 

     （后残）60TAM320：01/3 

      《租酒帐》这件看似寻常的文书，其中一些简单的字、词却给一些学
者带来了不小的困惑，尽管有人为摆脱这种困惑已作了有益的尝试，但最
终结果仍不能令人信服。笔者认为：要读懂这件文书，首先要对《租酒
帐》中所列以下几类句子中的有关字、词作出解释。 

       1  、《租酒帐》1、7、38、45、48、51、52、70、76条类似
“某人桃×亩，无租。”或“某人桃×亩×（××步），无租。”中的
“无租”作何解释。 

      2、《租酒帐》5、8、19、24、25、27、28、32、34、41、54
条类似“某人桃×亩，租了”。或“某人桃×亩×（××步），租了。”
中的“租了”作何解释。 

      3、《租酒帐》17、22、23、29、31、33条类似“某人桃×亩×
×，有酒×斛”或“某人桃×亩××，储酒×斛，有酒×斛”中的“有
酒”作何解释。 

       ⒃ 4、《租酒帐》46“毛保谦桃贰亩半，储酒□斛，无酒。”中的
“储酒”、“无酒”作何解释。 

       5、《租酒帐》65“……善愿无桃、得酒……”和67“……无桃，得
酒两姓有贰拾柒斛”中的“无桃、得酒”作何解释。 

        6、《租酒帐》9、14、30、36、40、43、44、47、55、58、6
8、69、75条类似“某人桃×亩×（××步），储酒×斛，得酒×姓
（半）有××（×××）斛”中的“储酒”、“得酒”、“姓”、“有”
作何解释。 

        如果对上述几类句子中的有关字、词不能够作出合理解释，那么就不
能读通《租酒帐》全文，或者说就没有读懂《租酒帐》全文，也就很难弄
清《租酒帐》中所涉及到的问题。吴震先生指出：“储酒当指原贮酒，得
酒指新酿得酒，有酒则指现实存有酒数。‘无租’是因故蠲除，‘租了’
谓租已纳讫。有桃（葡萄园）无酒，或因园是新辟尚未收获；无桃却有酒
者，或是自己无葡萄园（非园主）但从他人夏来者”⒃。笔者不同意吴震
先生的观点。 

        1、《租酒帐》1、7、38、45、48、51、52、70、76中的“无
租”应释为“无人租种”，或释为“无人经营”。在这里“无”指“无

人”，“租”指“租种”或“经营”。据此，《租酒帐》51的“阿狯桃贰
亩，无租”。可直译为：“阿狯葡萄贰亩，无人经营”。或译为：“阿狯
原来的贰亩葡萄地，现在无人租种。”其它诸条类同。吴震先生认为“无
租”是“因故蠲除”的说法欠妥。至于说为什么“阿狯原来的贰亩葡萄
地，现在无人租种。”或是阿狯租期已到，不再续租，或官府尚未授与他
人租种，或者是因自然因素导致阿狯无法经营，比如旱灾、水灾、风沙灾
害，葡萄园已毁等。 

       2、《租酒帐》5、8、19、24、25、27、28、32、34、41、54
中的“租了”，应释为“他人租种了”。在这里，“租”为动词，“租”
仍指“租种”。“了”为助词，表示“租种”过程已经完成。谁租种了，

肯定是他人。据此，《租酒帐》8“索祐相桃陆拾步、租了。”和19“焦
庆伯桃半亩，租了。”可译为：“索祐相葡萄地陆拾步，他人租种了”。
和“焦庆伯葡萄地半亩，他人租种了。”其它诸条类同。吴震先生把“租
了”解释为“租已纳讫”似可商榷。 

        3、《租酒帐》17、22、23、29、31、33中的“有酒”，其本义



应为“有租酒”。但是，如果我们拿《租酒帐》中“某人桃×亩×，得酒
×斛”或“某人桃×亩××，储酒××斛，得酒××斛”来与“某人桃×
亩×，有酒×斛”或“某人桃×亩××，储酒××斛，有酒××斛”比较
的话。就会发现，“得酒”是必须上交之酒，“有酒”是要交也可缓交之
酒。这就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官府在核定“租酒”任务时是根据葡萄园当年

的实际经营情况来确定的。据此，《租酒帐》33“王……壹亩半，有酒伍
斛”，可译为“王某人壹亩半地，有租酒伍斛”其它诸条类同。 

        4、《租酒帐》46“毛保谦桃贰亩半，储酒□斛，无酒。”中的“储
酒”当指毛保谦上年（或上次，或历年累计）所交租酒帐面结余的酒。
“储”在这里作“贮存”，引伸为“结余”解释较为合理。否则，为什么
毛保谦贰亩半葡萄没有租酒任务。“无酒”即“此次没有租酒任务”。为
什么。因为上年（或上次，或历年累计）所交租酒的余额正好与此次“得
酒”数相抵持平，故为“无酒”。此类情况，《租酒帐》中仅见一例。吴
震先生把“有桃（葡萄园）无酒”，解释为“或因园是新辟尚未收获。”
这恐怕不够全面。假若尚有“有桃，无酒”情况存在，当是官府根据当年
实际情况，具体对某一葡萄园勘验后所作减免决定的体现。它不仅仅是
“因园是新辟尚未收获”，还可能包含其它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比如旱
灾、水灾、风灾、虫灾、等其它灾害对葡萄造成的减产或其他人为因素
等。 

       5、《租酒帐》65“……善愿无桃，得酒……”和69“……无桃，得
酒两姓有贰拾柒斛”中的“无桃”，即“没有葡萄”。“得酒”即为“必
须上交之酒”，“得”在这里作“必须”解。为什么“善愿无桃”还必须

上交租酒呢？这与46“毛保谦桃贰亩半、储酒□斛，无酒。”正好形成显
明对比。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说明某人无桃，但累计欠帐，不交不
行，故而才出现了“无桃，得酒”的局面。孙振玉先生认为“得酒”的
“得”字，在这里“基本上取其原意”即“得到”，是“接收、获得意，

而无其它引伸和变化。”并以《租酒帐》64“……酒两姓得贰拾……”为
例，来说明“得”字“在使用上、其搭配、其位置是灵活的。”⒄笔者认

为：《租酒帐》64条中的“得”字仍应作“必须”解释，通俗一点，
“得”在这里还可以解释为“必须要”或“需要”，而不能解释为“得
到”。因为“姓”为容器，非指人（对“姓”字笔者曾有专文详细考证）
⒅）。 

       6、《租酒帐》9、14、30、36、40、43、44、47、55、58、6
4、68、69、75中的“储酒”，当与46中的“储酒”意思相同，即

“储”当作“贮存”，引伸为“结余”。“得酒”当与65条中的“得酒”
意思一样。“得”在这里也作“必须”解，还可以引伸为“还需要”。
“姓”为容器，“姓”是“罂”或“翁”的一个通假字。吴震先生取
“有”字本义，把“有”作有无之“有”解释，不够准确。笔者认为：

“有”字在这里可以引伸为“拆合或合计”之意。据此，《租酒帐》30
“某人桃贰亩半，储酒伍（斛），得（酒）两姓有贰拾陆斛。”可译为：
“某人有葡萄园贰亩半，结余租酒伍斛，必须（或还需要）再交租酒两姓
计贰拾陆斛。”其它诸条类同。 

       通过对《租酒帐》不同类型例句中相关字、词的解释及全句的解读，
使我们初步认识到，这是一份麴氏高昌王国时期官府对新老葡萄园主收交
租酒时的“年终决算表”。同时反映出麴氏高昌王国官府对葡萄种植业和
“租酒”管理方面的一些具体政策与做法。比如“经营自由”，租期满了
可以不租，租期中间也可以转租。收成好了，可以“储酒”转抵下年租
酒。收成不好，租酒也可以缓至下年再交，遇灾逢难租酒还可以减免。这
在《租酒帐》中都能隐隐约约地反映出来。 

          关于官府是如何确定每个葡萄园经营户当年的得酒量的，这在《租

酒帐》中也有所反映。吴震先生对《租酒帐》第三段第44条“（某）寺桃

壹亩半，储酒拾伍斛，得酒叁姓半有拾伍斛。”和第四段第68条“……人
抚军寺桃伍亩陆拾步，储酒叁拾斛，得酒拾壹姓有壹佰肆拾贰斛。”两
例，平均每亩葡萄的得酒量进行过检验，根据他的测算： 

        44、   12升×50÷1.5＝400升 

        68、   12升×142÷5.25＝324.6升（31） 

        但是，他的检验方法是错误的，笔者认为，以1斛为12升计，

每"姓"容酒斛数一样，44、68两例的平均每亩葡萄的得酒量应该是12升
×（上年储酒量＋当年得酒实际总量）÷亩数，这才是该例当年平均每亩
葡萄的应得酒量。即： 



        44、12升×（15＋50）÷1.5＝520升 

        68、12升×（30＋142）÷5.25＝393.1升 

        因为44、68两例中的储酒量＋得酒实际总量，才是当年官府下达给

葡萄园主的租酒任务（应得酒量）。如果没有"储酒"帐面结余，他们的"得
酒量"将会大于50斛和142斛。为什么这两例每亩葡萄的得酒量不一样呢？
这恐怕有一个土地的质量问题，或许一个是新园，一个是老园。还可能存

在其它情况。比如遭受风灾、虫灾。阿斯塔那62号墓出土的属北凉时期的
《翟疆辞为共治葡萄园事（一）》文书中，就有“今年风虫，葡萄三分枯
花”⒆的记录。 由此可见，官府对葡萄经营户所下达的每年的租酒任务是
要经过实际踏勘或调查后才作出的。 

      《高昌条列得后入酒斛斗数奏行文书》（以下简称《入酒数奏行文

书》），现存三残段，共12行。这是一件涉及官府征收租酒时间的文书。 

        所谓“入酒”，即葡萄园经营户按官府规定向官府交纳的租酒。《入
酒数奏行文书》第一行有“岁后入酒”一词，吴震先生据此认为：“此是
后入酒，必有前（或先）入酒。入酒据葡萄园”⒇。孙振玉先生 也有同
感，并在《试析麴氏高昌王国对葡萄种植经济以及租酒的经营管理》一文
中对吴先生的说法进一步进行了论证。孙先生援引下列文书为证： 

        1、《高昌延寿二年正月张喜儿入租酒条记》：“□昌甲申岁租酒，
肯……麴延陀、侍郎□欢隆、谢遇、海祐……汜欢伯、延寿□年乙酉岁

正……喜儿入”（21）。 

        2、《高昌延寿十三年正月赵寺法嵩入乙未岁僧租酒条记》：“高昌
乙未岁僧祖（租）究（酒）□□下，赵寺法嵩叁斛贰斗，□军巩延岳、张

庆俊、郭乐子、翟怀愿、汜延……□□岁正月廿六日入”（22）。 

         3、《高昌延寿十三年十二月赵寺法嵩入当年僧租酒条记》：“高昌
丙申岁僧租□□住下赵寺法嵩叁斛贰斗，参军张□□、□欢海、杜海明十

二月四日入”（23）。 

         4、《高昌延寿十二至十五年康保谦入驿马粟及诸色钱麦条记》：
“〔前略〕乙未岁租酒银钱贰文，丁酉岁正月四日康保谦入、唐伯相记

〔后略〕”（24）。 

         5、《高昌条列得后入酒斛斗数奏行文书》：“……岁后入酒额：虎
牙天护、司空□……” 

        他指出：“第一、在这五件文书中有三件文书写明入酒时间是在某年
正月；第二、有一件文书写明入酒时间是十二月；第三、唯一写有‘后入
酒’的文书开头是‘……岁后入酒’；第四、在十二月所入之酒为当年应
入的酒，而在正月入的酒则是前一年或前二年应入之酒；第五、作为租酒
而入的有酒也有银钱。”依据这五点，他认为：“第一、五件文书有三件
写明入酒时间是正月似不应简单地视为一种巧合。第二、‘……岁后入
酒’是指××年后入酒而非某某人后入酒。第三、再参照确实有十二月入
酒一说，可否确定这次后入酒时间为十二月。而第三件文书中十二月所入
之酒为‘后入酒’。这样，结论就明显了：麴氏高昌王国所规定的入酒时
间一年分为两次，每年正月和十二月；正月为前（或先）入酒，十二月为

‘后入酒’”（25）  。  

        笔者不同意孙先生对“岁后入酒”一词的解释。事实上人们在入酒的
时间观念上并没有把一年排出前后。而是吴先生和孙先生强行把“后入
酒”从“岁后入酒”一词中剔离了出去。关于“岁后入酒”的真正含义，
关键是如何确认“岁后”这一概念。“岁后”，根据笔者对其字面的理
解，“岁”即为“年”。“岁后”即“年后”。 但“年后”的“年”，在
这里是指“过年”的年。“年”即春节。“年前”指春节前。“年后”也
就是指刚刚过了春节之后。春节为每年的正月初一。即便是现在，我国许
多地方都把春节前称“年前”，把过了春节称“年后”。“年后”是一个
约定俗成的概念。 

         由此看来，孙先生援引的五件“入酒文书”中，就不是三件文书写
明入酒时间在某年的正月，而是有四件文书都表明入酒时间在某年正月。
虽然《高昌延寿十三年十二月赵寺法嵩入当年僧租酒条记》有“十二月四
日入”字样，但根本不足以说明麴氏王国在征收租酒的时间安排上有前、



后两次之分。事实上，孙先生援引的五件“入酒文书”中没有一件记有
“先入酒”或“后入酒”。多数记的是正月入酒。尽管有一件记的是十二
月入酒，但每年的十二月与下年的正月又是邻月。比较客观的推断：麴氏
高昌王国所规定的入酒时间当在“年终岁后”之际，即当年的十二月和来
年的正月。 

      作者电子信箱：s i v v e i @ yaho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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